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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

02.

壹

公立學校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 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推估、交通狀況、

……，分區設立，劃分學區。

六歲應入國民小學之國民……依學區分發，並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於……按學區通知入學。



一

貳

甚至還包含3、40班的中大型學校。



在小型學校較多的行政區內二貳



在中大型自由入學類型學校的行政區內，

會造成 的現象，

導致生源不穩、減班超額、資源分配不均*
110學年度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

行政區 學校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

A
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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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.

少子女化新生人數減少的趨勢下，

非自由入學的學校，飽受鄰近可自由入學學校的招生壓力。

每年都提出希望能改為自由入學類型，以求公平競爭，

但卻形成無法同意的兩難困境。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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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 蒐集意見 邀請不同規模的自由入學類型學校，討論取消自由入
學類型的可行性及因應作為，並蒐集各校的意見。

113年 學校提案
因有學校提案建議取消自由入學，並在中小校長專業
支持系統的共識會議中，由10大區的資深校長代表針
對是否取消自由入學類型進行討論，決議朝取消自由
入學類型學校方向研議。

113年 數據分析 針對本市近十年(103~113學年度)，自由入學類型學
校的新生入學人數進行趨勢分析與效益評估。

113-
114年 政策說明與修正

邀請中大型學校、小型(12班以下)自由入學學校校長
及四大家長團體，進行全面取消自由入學類型學校之
政策說明並蒐集回饋意見，補強配套措施。

參

時間 歷程 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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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
參

小校透過自由入學增加學生數的效果並未顯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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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戶

參

姊

姊

內 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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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校(39.06%)

18校(42.86%)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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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.50%)

3校

(7.14%)

0

31校(48.44%)

21校(50%)

97校(100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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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一般入學類型（64校）

原自由入學類型中大型學校(42校)

原自由入學類型-6班學校（97校）

113-114學年度國小階段新生班級數增減校數比例

新生班級減少 新生班級增加 新生班級持平

*
1、6班學校均維持一樣的新生班級數， 取消自由入學影響。

2、一般入學類型學校班級數增加比例 ，主要是新生回歸學區報到就讀。

3、整體減班狀況，主要是因為少子女化，學區生源減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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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1、6班以下學校新生班級數大多 ，僅部分學校學區生源減少造成減班。

2、部分中大型自由入學類型學校，因取消自由入學，出現增班狀況。

3、整體減班狀況，主要是因為少子女化，學區生源減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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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校(88.24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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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一般入學類型（41校）

原自由入學類型中大型學校(6校)

原自由入學類型-6班以下學校（17校）

113-114學年度國中階段新生班級數增減校數比例

新生班級減少 新生班級增加 新生班級持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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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1、國小階段主要以依兄姊就讀比例最高。

2、國中階段以依兄姊就讀及依家長工作地學區就讀比例相近。

３、整體而言，全市新生主要以依兄姊就讀比例最高，便利家長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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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兄姊就讀新生比例 依家長工作地學區入學之新生比例 依居住事實入學比例 依弟妹就讀幼兒園入學比例

114學年度新生報到配套措施申請比例圖

全市 國小 國中

全市

國小

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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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
有共同學區的家長，仍保有

可自由選擇共同學區內鄰近

的1所就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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